
淡 江 大 學 統 計 學 系 系 友 會 第 5 屆 理 、 監 事 第 4 次 會 議 紀 錄 

 

時間：95 年 7 月 22 日（星期六）上午 10 時整 

地點：台北校園校友聯誼會館(台北市大安區金華街 199 巷 5 號 5樓 522 室，原淡江大學城區部) 

主席：陳志欣會長 

出席：詳簽到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依據淡江大學統計學系「傑出系友」選拔辦法，每年 9月 30 日前接受推薦

申請，並於下次系友大會初審通過，即可送學校參加「淡江菁英」金鷹獎選

拔，若有適當之人選，請各位理、監事於截止日前提出推薦申請。 

 

貳、討論事項 

提案一：統計學系系友會第六屆理、監事改選事宜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討論改選方式及時間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時間：95 年 11 月 4 日(星期六)10:00 

二、地點：淡水校園 

三、方式：舉辦班代表大會，每班候選人 1名，1班 1票(複選) 

 

提案二：舉辦系友旅遊活動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為聯絡系友之間的感情，考慮辦理假日健行活動或 2天 1夜之旅遊活動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95 年 11 月 4 日班代表大會結束後舉辦郊遊踏青活動或聚餐，藉以聯絡

系友之間的感情。 

二、統計系主辦之年度旅遊活動，請以 E-mail 通知系友理、監事，包括時

間、地點及費用。 

 

提案三：95 學年度舉辦升學與就業講座，提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預計於 95 學年度上學期辦理 3場升學講座，下學期辦理 3場就業講座。 

決  議：吳再益監事願意負責安排 3場就業講座，3場升學講座由系上安排。 

 

參、臨時動議 

提案一：為配合學校「淡江菁英」金鷹獎之選拔，根據淡江大學統計學系「傑出

系友」選拔辦法，由理監事 3人(含)以上連署推薦傑出系友。(陳志欣

會長提) 

決  議：本次會議遴選杜明翰、謝一鵬、吳再益、陳志欣、莊清芳等 5 位校友參

加 95 年 11 月 4 日統計系系友班代表大會之選舉，選出 2名代表本系參

加「淡江菁英」金鷹獎之選拔(每年推薦 1名，兩年選 1次)。 

 

提案二：印製淡江大學統計系系友會通訊錄。(吳再益監事提) 

決  議：暫緩。將理、監事之姓名、畢業年、服務機構、聯絡電話、E-mail 信

箱等通訊資料寄給理、監事參考。 

 

肆、散會 


